
國立臺北商業大學數位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24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6 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0 月 6 日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6 年 12 月 28 日 106 學年第 1 學期教學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一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十一款、第九條、第十三條、第十四條 

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10 日 106 學年第 2 學期教學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十條第一款 

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25 日 107 學年第 1 學期教學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十二條至第十五條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8 日 108 學年第 1 學期教學發展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 

中華民國 109 年 06 月 04 日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廢止 

 

第 一 條  

國立臺北商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數位學習環境，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

管道，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特訂定「國立臺北商業

大學數位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數位學習課程，係指師生透過通訊網路、電腦網路、視訊頻道等傳輸

媒體且課程時數二分之一以上以遠距教學方式進行之課程，包括同步視訊遠距教

學及非同步網路教學，師生需於排課時間(18 週)到課，且其課程設計須包含議題

討論、線上作業或測驗。 

一、同步視訊遠距教學：以同步視訊方式授課之本校主播課程，且於本校數位教

學平台系統進行議題討論、線上作業或測驗。 

二、非同步網路教學：非同步網路教學需使用本校數位教學平台系統進行教學課

程，除非同步課程教材外，須包含議題討論、線上作業或測驗。其課程教材

須運用影片、動畫、投影片、文字、聲音、圖片、照片或由以上組合之多媒

體媒介，且加入聲音講解。 

第 三 條  

本校設置「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負責數位學習課程之規劃、審查、補助及評鑑

等事宜，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開設數位學習課程應先填寫數位學習課程開課申請表及提送數位學習

課程教學計畫書並檢附三週次之課程教材，須經所系科課程委員會議審核通過後，

送交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審查，提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核通過後始得

開授。每學期每位教師至多開設二門數位學習課程。107 學年度起，教師不得使

用相同教材進行重複申請，開設之課程名稱相同視為同一課程，申請通過之數位

課程三年內不得再提出申請，惟增修內容達 30%以上者不再此列(須由教師於申

請時自行提出增修範圍之資料佐證)。 

第 五 條  

教師所提出之數位課程教學計畫書，應包含： 

一、課程基本資料（包括科目名稱、開課單位、授課教師姓名及職稱、科目類別、

學分數及選課別、開課期間、預計修課人數及科目網址） 

二、教學目標 

三、適合修讀對象 

四、課程大綱及進度 

五、教科書與參考資料書目 

六、教學方式 

七、師生互動討論方式（包括教師面授時間、諮商時間、電子郵件、本校數位教



學平台討論區等） 

八、作業繳交方式（如線上說明作業內容、線上即時作業填答、作業檔案上傳及

下載、線上測驗、成績查詢或其他做法） 

九、成績評量方式（考試方法、考評項目、出席考勤等及其所占總分百分比） 

十、上課注意事項 

十一、 相關行政支援單位等資料。其教學計畫應公告於網路上提供查詢且應將

學習本校數位教學平台系統功能納入教學計畫。 

第 六 條  

數位學習課程之選課與選修一般課程相同，依本校選課相關規定辦理。本校同步

視訊遠距教學於上課期間，遇通信系統中斷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上課時，本校應

提供上課錄影光碟或於數位教學平台提供網路視訊方式安排補課。 

第 七 條  

修習數位學習課程學生，經成績考核及格者，得給予學分，其考核標準與一般正

課相同，並得併計畢業學分。但學生每學期修習數位學習課程學分，以該學期所

修學分之二分之一為限，且其在學期間修習學分(含抵免學分)總數，以畢業總學

分數之二分之一為限。 

第 八 條  

數位學習課程得依課程需要，舉行期中及期末考試，或以繳交報告、作業方式，

評量學生成績，並得不定期舉行平常考試。但同步視訊遠距教學或非同步網路教

學課程之期中、期末考試，均應於教室實地舉行，而平時測驗可採線上測驗方式

為之。上課期間學生有缺席、請假情事，應依本校學生請假辦法處理。 

第 九 條： 

數位學習課程開課教師得申請授課鐘點加計，其補助原則如下：授課鐘點以一點

五倍計算，但總超支鐘點數仍受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要點之限制，且同一課程

每學期以加計一次為限。 

第 十 條： 

優良數位學習課程獎勵原則為 

一、為鼓勵本校教師投入數位學習，凡透過多媒體教材之課程皆可提出申請，數

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得於每學期辦理優良數位學習課程之評選活動。經評選為

成果優良者，將核發獎狀並給予獎勵金新台幣一萬元整，若申請之數位課程

製作案經教育部「數位學習課程認證」通過者，每案另給予獎勵金額一萬元。

前述獎勵金由「教育部補助相關計畫」項下支應，並俟計畫經費核定後執行

之；若無計畫經費補助時，則暫緩實施。 

二、數位學習課程之評選標準如附表，課程教師可自行填寫申請書提出申請。每

學期以獎勵三門優良課程為原則，若候選課程未達標準，其獎勵得以從缺。 

三、優良數位學習課程評選委員會由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資源組聘請校內外專家

學者組成。 

四、本校現職之專任教師/教官皆可提出申請，並以課程為單位獎勵，若所開設

之課程名稱相同，則視為同一課程。申請通過之優良數位課程三年內不得再

提出申請(惟該課程內容增修達 50%以上者不在此限，須由教師於申請時自

行提出增修範圍之資料佐證)。 

第 十一 條 

凡經本校審核通過准許開課之數位學習課程，著作權仍歸教師所有，但全部課程

內容須放置在本校數位教學平台內，本校得定期評鑑及管考數位學習課程及教學



成效，作為日後審核及補助數位學習課程之參考依據。數位學習課程之全學期教

學內容大綱、教材、師生互動紀錄、評量紀錄、學生上線紀錄及作業報告，交由

教學發展中心教學資源組至少保存三年，供日後成績查詢、數位學習課程實施成

效評鑑及審閱相關資料。 

第 十二 條  

自 108 學年度起「數位學習推動委員會」將檢核前一學期申請之數位課程，若課

程檢核不通過者，將取消該名教師申請數位課程之權利，直至補齊教材通過為止。

數位學習課程檢核原則如下： 

一、教師錄製之數位課程教材應達 9 週以上(每週數位教材長度以 10 分鐘以上為

宜) 

二、非教師自有版權的數位教材內容不得占全部數位課程內容 50%以上 

第 十三 條  

教師及學生使用本校數位教學平台系統，除作為教學及互動外，不得作為其他用

途或違法之情事，並應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如有涉及犯罪或侵權行為將依

相關法律規定辦理。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本校學則及相關

辦法辦理。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教學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